
福建医科大学全日制定向研究生培养合同

协议单位：甲方（培养单位）： 福建医科大学

乙方（定向单位）：

丙方（定向研究生）：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相关规定，

在定向就业研究生在学期间，为了明确和规范招生单位、定向就业研

究生、用人单位各方权利义务，特制定本合同条款，以资各方共同遵

守及严格履行：

一、合同签订的前提

第一条 丙方参加 年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甲方根

据当年录取要求和条件，拟录取丙方为 专业硕士/博士研

究生，就业方式为定向就业，学习方式为全日制。于 年 月入

学，学制为2 年/3 年。丙方毕业后回乙方工作。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条 甲方根据福建医科大学相关学籍管理等规定对丙方进行

管理和培养。丙方学习期满，符合学校各项毕业条件规定的，甲方准

予毕业，发放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甲方授予丙方学位。

第三条 甲方在丙方按时缴清包括但不限于学费等相关费用后，予

以办理丙方入学、注册、培养、答辩、毕业、申请学位等事宜。

第四条 甲方在收到经乙方人事（主管）部门签字盖章、丙方签字



的本合同一式三份后，向丙方发放录取通知书。

第五条 甲方在丙方毕业后，将丙方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在学

期间档案材料寄送给乙方。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乙方按本单位规定负责丙方在学期间人事档案、工资、福

利、医疗等关系的管理工作。

第七条 乙方确保丙方在基本修业年限（学制）内全脱产学习，定

期了解丙方的思想表现、业务学习等情况，并予以必要的指导。

第八条 乙方负责在丙方毕业后，按本单位规定接收乙方在学期间

档案材料。

第九条 丙方在学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受到处分的，

由乙方按本单位规定存入丙方档案。

四、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丙方入学后，应按有关规定足额缴纳学费。丙方人事档案、

工资关系、户籍关系不转入甲方。

第十一条 丙方在学期间不享受国家助学金，在学习期间的工作安

排、工资、医疗保险、福利待遇和职务（职称）晋升等，由丙方和乙

方自行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丙方在学期间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甲方相关规章制

度，自觉服从甲方管理，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学习、实习实践、论

文撰写等各项培养任务；若丙方因生病、成绩不合格等原因无法完成

学业，或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或在学期间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丙方须按《福建医科



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福建医科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

等文件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丙方在学期间，如有学籍异动或外出访学等，须事先提

供乙方书面同意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丙方在取得拟录取资格后，应及时办理本合同签订有关

事项。丙方在学期间，若工作单位发生变动，应及时与甲方联系，重

新签订本合同。

五、终止合同与履约完结

第十五条 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本合同：

（一）丙方不符合录取条件的；

（二）丙方变更工作单位的；

（三）丙方逾期（超过开学后三周）未缴纳包括但不限于学费等

相关费用的；

（四）丙方因退学、超出最长学习年限被甲方清退，或在学期间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

第十六条 丙方毕业本合同履行完结。

六、附则

第十七条 本合同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并于丙方入学并取

得学籍后正式生效。

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如法律法规及相关部门

有出台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甲方（盖章）：福建医科大学（研究生院代章）

授权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人事（主管）部门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身份证号：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